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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知 识 产 权 研 究 会 
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 

 

关于联合举办 2 0 0 7 年“欧 盟、美国、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战略与实务” 

培训研讨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 70％，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

一，但外经贸企业在国外发达地区的知识产权部署却刚刚起步。随着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

创新力量的不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企业和科研机构已明显面临这

样的问题：怎样在欧盟、美国、日本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呢？怎样成功地在海外市

场应对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壁垒呢？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企业海外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信息产业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企业必须掌握国外知识产权专利诉讼的游戏规则，并且具有

应对国外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知识产权专利官司的驾驭能力；必须大力加强人才培养，

海外维权需要更多精通外语、精通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熟悉企业经营战略和技术发展的

人才。同时，我国法院系统也要大批培养了解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及海外诉讼经典案例的

知识产权法官，才能更加有效审理和调节海内外知识产权纠纷，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保驾护

航。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成功制定和实施海外知识产权战略，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信息产

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将联合举办“欧盟、美国、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战略与实务”

培训研讨班。研讨会将由德国、美国、日本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专家结合实践，

为您介绍欧盟、美国、日本的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等重要保护权利的概况及发达国家优

秀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您将能生动、形象、系统化地了解这些权利在海外的获取、

使用和贯彻落实基本情况。同时，专家们将从战略的高度，举例讲解如何进行有效、成功

的知识产权组合管理。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CIPS)成立于 1984 年，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的全国性、学术性、

公益性社会团体，由知识产权界、司法界、科技界、教育界和企业界具有一定权威、实力

的著名机构或单位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开展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和交流、促进知识

产权知识的普及和人才成长、促进科技经济发展是研究会的宗旨。 
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成立于 1986 年，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

室引进国外专家和出国培训等工作的组织实施管理单位。中心长期从事国外专家引进工作，

与国外信息产业有关组织建有广泛的联系，为我国信息产业领域有关企事业单位引进了数

千名高层次的外国管理和技术专家。积极为有关企事业单位引进国外专家，缩短我国信息

产业与国际上的差距是中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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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欧盟、美国、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战略与实务”培训研讨班参会须知 

1、培训研讨会费用：1980 元/人(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茶休、会务费) 
2、报名时间：截止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请尽快报名，以便于会务组安排您的参会事宜，

会务组收到报名表后二十四小时内给您回复） 
3、参会时间、地点： 

2007 年 10 月 21 日— 24 日      （21 日 9：00—23：00 报到 ） 

          杭州戴斯大酒店（原东茂宾馆）（四星） 320 元/间/天（含早） 

          杭州 江干区 凯旋路 451 号 

4、付款方式：请将培训费汇至 
单位名称：北京国强京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民生银行万寿路支行 
帐    号： 0109  0141  7001  4438 

5、参会须知：请参会者准时到会，凭汇款凭证复印件入场、领取发票。现场交费，发票会

后寄至贵单位；住宿、交通费自理。 
6、 联系人：祖华松 先生    

电  话：010—58896890    58515666（研究会 ）  68207446（电子交流中心） 
传  真：010—58896840    58515666             68207883 
邮  件：cnips@126.com 

7、 证 书 ： 
培训研讨班结束后，将获得由人事部颁发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653 工

程”）培训证书》。该证书是全国统一编号，可在网上（http://www.653.ncie.gov.cn）即时查

询。该证书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用、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

还将获得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颁发的《全国信息化工程师技术培训证书》。请参会

代表准备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证书建档、上网、工本费 100 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张 军        咨询电话：010—58515666 
信息产业部知识更新工程网址：http://www.653.ncie.gov.cn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              

二零零七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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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     

主管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    信息产业部     

协办单位 
德国法思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美国 KMOB 律师事务所       
日本泰科集团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承办单位 
北京国强京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参会对象：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知识产权部、法律部、研
发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国家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各省信息产业主
管政府机构；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工商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律师事务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等。 

 

2007 年“欧盟、美国、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战略与实务”培训研讨会报名回执表  

注：报名截至 2007 年 10 月 18 日，（此表自制、复印有效）           联系人：祖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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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经 办 人  电话或手机  传    真  

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是否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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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2 日） 
开班典礼  

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产业部有关单位领导致词、演讲 

日本株式会社大兴公司 
株式会社大兴（泰科）是一个综合性技术咨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分别从事机械电气设计、软件开

发，专业的技术文件和说明书制作，以及技术翻译和知识产权支持服务。 
大兴（泰科）公司的知识产权支持中心设在其全资子公司“Ability InterBusiness Solutions”内，可以

进行从专利申请到权利终止为止的多样支持业务。具体业务包括专利事务管理、技术支持、提供专利管

理软件系统、专利文件翻译及口译、专利申请图纸作成、年金管理、各种知识产权相关调查、咨询、法

律支持，文件电子化，并向律师事务所及专利代理事务所提供营业支持。许多著名的日本知名大企业通

过把知识产权业务外包给大兴（泰科）公司而大幅降低了相关领域的管理成本。目前大兴（泰科）公司

有 90 名左右的员工派驻在多个大型日企协助进行知识产权事务管理，并协助企业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人

才。大兴（泰科）公司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支持及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已形成自己的特有技术和管理能力。 
今天，大兴（泰科）公司把发展的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已经在上海设立上海代表处，并计划明年

成立法人公司，以期为中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演讲人：仲隆弘先生  日本泰科集团知识产权高级顾问、日本 NAKA 国际知识产权顾问 
 
１．前言 
  （１）中国和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同 
  （２）中国和日本的申请量对比 
２．日本最近的知识产权话题 
  （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 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 
・ 知识产权创造循环 

・ 国际产业竞争力 
・ 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架构 
・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 知的財産基本法の制定 
・ 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 迄今为止的架构 
・ 知识产权战略的未来 

  （２）职务发明的问题 
        ・ 中国和日本的异同 

・ 日本企业的传统做法 
・ 受惠于转让对价的诉讼 
・ 特许法第 35 条的改正 
・ 日本企业的对策 

  （３）模仿品・ 盗版问题 
        ・ 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 日本企业的对策 
・ 日本企业的实态 
・ 模仿品・ 盗版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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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概况 
        ・ 法务部和知识产权部 

・ 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 
・ 经营战略和知识产权 
・ 知识创造的循环 
・ 信息的活用 
・ 知识产权活动案例 
・ 知识产权评价 
・ 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报告书 
・ 人才培养・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介绍 
・  

第二天（23 日） 
德国法思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德国法思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Vossius & Partner）是德国及欧洲最大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之

一。该事务所成立于 1961 年，拥有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代理人和律师五十多名，各行业技术人员和工程

师八十多名，其他专业工作人员一百多人，是欧洲知识产权界最有名气，最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法思博知识产权事务所提供所有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代理以及涉及到的法律服务，客户和业务关

系网络遍及世界各地。事务所总部位于素有“欧洲知识产权之都”美誉的慕尼黑市。在德国的柏林和瑞

士的巴塞尔都设有分所。长期以来，法思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曾多次被评为最佳律师事务所，特别在

专利诉讼中尤显佳绩。今年该事务所再次被提名为德国 2007 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如欲知详情及更多

的细节,请浏览网站 http://www.vossiusandpartner.com 
 

演讲人：阿克塞尔 • 施德布林克 (Axel Stellbrink) 先生 
赖纳 • 维克托 (Rainer Viktor) 先生 

 
1. 概括 

• 知识产权的概述: 总观与实例 
• 国家与欧洲公约 
• 权力及管理机构 
• 相关权力及权力要求：利剑 
• 保护电子与计算机相关发明的选择权 

2. 商标(摘要) 
在欧洲的商标系统:：正确策略的选择 
注册程序及提出异议之审理 

3. 设计(摘要) 
• 获取保护之必要条件 
• 注册程序 

4. 专利及实用新型 
• 可取得与计算机相关发明的专利 
• 例如：软件，商业模式，无线电通讯 
• 专利和/或实用新型：优缺点 
• 工作流程：时效与法律事实之比较 
• 程序：实例，策略，费用及时间 
• 专利及实用新型的挑战：概叙 
• 战略：如何最佳表述你所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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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制执行 
• 在欧洲知识产权的诉讼:选择正确的管辖区域 
• 证据：证据的收集及其保护所要采取的必要方法 
• 请求权： 禁令，赔偿金，告知及毁灭 
• 辩护：无效，使用优先，滥用，不信任(工业规格) 
• 诉讼程序：策略,费用,时间,实施 
• 辩护：无效，滥用，不信任条款 
• 不平等竞争：强有力的后退方位 
• 刑事审理及查封惯例 

第三天（24日） 

美国KMOB律师事务所 

Knobbe, Martens, Olson & Bear, LLP(以下简称 KMO)是美国最大的智慧财产权律师事务所之一，目

前有超过一百八十位专利法与商标法的律师。律师群在大学期间专攻于工程及科学方面的专业。其中大

多数的律师另有硕士及博士的学位,同时更有在高科技领域任职过的经验。这个律师事务所有一群专精于

世界商标及著作权的律师。KMOB 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在国际上享有卓越显著的名声。在全球智慧财产及

商标著作权的排名中，本律师事务所曾多次被票选为第一。另外本律师事务所有多位律师曾荣获世界顶

尖律师的殊荣。在 2007 年,由 IP Law300 的调查中显示，KMOB 律师事务所在专利诉讼官司方面的成长

获得第一，并且在承办官司的总数上是美国前十大的律师事务所。 
如欲知详情及更多的细节,请浏览网站 www.kmob.com. 

演讲人：  John M. Carson    先生   
Drew S. Hamilton   先生  
Abraham Chuang   先生 

 
I 专利权的获得 
什么可以取得专利 

• 软件专利 - algorithms(计算机的运算法则), APIs, GUIs 
• 商业方法专利 - 改革,说明以及回顾 

权利要求的广度 
• 搜索 
• 失效 
• 设计范围 

申请程序 
• 递交申请 
• 答复专利审查决定书 
• 复审 
• 换发 

专利战略 
• 多元性发明及其限制 
• 组合 
• 专利权的获得 
• 查看竞争者标的物的说明 

II 专利权的诉讼 
谁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 

• 所有人或独家许可者 
• 共有人 
•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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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战略 
 

哪里可以提出申请 
• 联邦法院 
• 所属管辖地法院 
• 选择的地方法院(诉讼事件表) 

关于诉讼前期程序的研究 
禁令 

• 临时的(审判前) 
• 永久的(审判后) 

审判前作为 
• 告退,转交管辖地法院 
• 专利要求描述的听证 
• 法官根据双方的叙述而做的初步判断 

审判前原被告双方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查阅对方文书和证物及提出质疑的法律

(Discovery) 
• 文书及标的物的查阅 
• 质询 
• 宣誓证明 
• 新电子发现的准则 

审讯 
• 案子技术理论  
• 专业说明 
• 陪审团讨论 

诉讼策略 
• 依法获得权力的论据 
• 赔偿款选择 
• 宣判 

III 最新进展 
最高法院和联邦巡回 

• KSR/Leapfrog 
• Medimmune/STMicroelectronics 
• Seagate 
• 策略总结 

美国专利及商标院规则的修改 
• 权利要求的限制 
• 延续申请案的限制 
• 策略总结 

改革专利的立法 
• House Bill 
• 美国参议院商议 
• 策略总结 
• 继续申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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